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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人王某是一家家政公司的职工，今年
60岁，平时都是乘坐一家交通运输公司的大巴
车上班。2015年12月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坐
车上班，没想到半路却遭遇了意外。当天上午
八点多钟，大巴车途经一个十字路口时，因驾驶
员操作不当，大巴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了碰撞，
导致坐在座位上的王某和几名乘客都受了伤。
尤其是王某，因身体剧烈撞击前方座椅伤到了
前胸，后被医院诊断为胸骨骨折。

经过四个多月的住院治疗，王某基本恢复
了健康，但这次事故也给王某留下了胸闷的后
遗症。只要一到阴雨天气，王某就会胸闷难受，
透不过气来。

出院之后，王某多次找这家交通运输公司
协商赔偿问题，但双方对伤残等级、误工费、残
疾赔偿金等分歧很大，多次协商都没有达成一
致结果。2016年5月，万般无奈的王某将该交
通运输公司告上了宁海法院，要求运输公司赔
偿自己各项损失20余万元。

事故伤者自行鉴定伤情
赔偿方要求重新鉴定并得出不同结果

同一个人，两份伤残鉴定
法院最后支持了哪一份？

乘坐大巴车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胸骨骨折，为争取多点赔偿，宁海人王
某自行找鉴定机构鉴定伤情，后因无法达
成赔偿协议诉至法院。然而，赔偿方要求
重新鉴定并得出不同的伤残鉴定结果。同
一起事故却出现两种不同等级的伤残鉴
定，法院到底会支持哪一方？

在起诉运输公司之前，王某自行委托了一
家鉴定机构，并以《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为
参考进行了伤情鉴定。最终，该机构为她鉴定
的结果是伤残等级九级。

然而，对于这份鉴定结果，运输公司却并不
认可。随后，运输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重
新鉴定，并提出以《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
评定》为参考标准进行。最终，另一家鉴定机构
为王某鉴定的结果为伤残等级十级。

据承办此案的法官介绍，在这起事故中，王
某是因交通事故而受到人身伤害的，一般的起
诉理由应是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但是，王某
却提出以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为案由，伤情

鉴定也是以《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为依据。
这样一来，伤情鉴定级别就有了差别。

承办法官表示，本案中的九级和十级伤残
赔偿金额差了9万多元。王某的伤情鉴定是在
去年，与现有规定有冲突。此外，王某的伤残鉴
定是她自行决定的，并没有得到运输公司的认
可。

对于两份不同的鉴定结果，法院审理认为，
王某是因交通事故才受伤的，法院依据最新的
伤残鉴定法规及证据，经综合考量后，决定采纳
第二份鉴定报告作为判决依据。近日，法院最
终判决该运输公司赔偿王某各项费用12万余
元。

“之所以产生两种鉴定结果，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鉴定参考标准的不同。”承办法官介绍说，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2015年，当时《人体损伤
程度鉴定标准》和《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
评定》的鉴定标准并未统一。因此，容易出现

“一种伤害两种等级”鉴定情况。但是，从今年1
月1日起，国家对《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和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鉴定标准
进行了统一。

“今后，不会再有选择哪种鉴定标准的疑惑
了。”承办法官解释说，从今年1月1日起，《道路
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和《人体损伤程度
鉴定标准》鉴定标准统一之后，名称统一为《人
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除了职工工伤外，对于
当事人受伤的鉴定标准不再有区分。结合本案
来看，按照当时的标准，王某是因交通事故受伤
的，应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
规定。

“新规出台之后，鉴定机构当事人是可以
自行选择的，但是对方有权提出重新鉴定。”
承办法官提醒说，如果是自行选择鉴定机构
的，必须要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之后，再指定

特定机构进行。如果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的，
则由法院在系统中随机抽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
完成。

记者 孔玲 通讯员 郑珊珊

两家鉴定机构鉴定结果为何不同？
解疑C

两份不同等级的伤残鉴定成为赔偿争议焦点
争议B

乘坐大巴遭遇车祸导致胸骨骨折
案情A

自行选择鉴定机构需要双方当事人同意
提醒D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过滴滴平台叫了一辆
网约车，没有想到来的却是一辆五菱面包车。前天，
网友“注册怕麻烦”将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

据“注册怕麻烦”介绍，上周四叫网约车，竟等来
了一辆五菱面包车，令人大跌眼镜，面包车难道也可
以接滴滴的单子？

“该面包车司机既无网约车司机上岗证，也无网
约车营运证，但声称他在滴滴平台注册的是另一辆小
轿车，不巧坏了，所以开面包车来接乘客。”“注册怕麻
烦”说。

昨天下午，记者与市客管局出租车管理处取得了
联系，据介绍，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接到这种投诉已经
有多起，都转到了稽查部门查处。

据了解，根据宁波市网约车的相关规定，从事网
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本市号牌、7座及以下乘用
车，综合工况续航里程200千米以上、车辆购置税的
计税价格12万元以上等条件，面包车肯定不符合网约
车的条件。

“从我们接到的投诉来看，有部分网约车司机利
用平台的漏洞，先是用符合规定的车注册，然后再买
一辆不符合规定的车来参与营运。其实，要想从事网
约车有很严格的规定，例如车子要改为营运性质的，
司机要持证上岗，不规范经营的，将被处罚甚至列入

‘黑名单’。但由于网约平台的存在一些不足，让不法
网约车司机钻了空子。对于这种行为，乘客除可以向
网约车平台举报外，也可运管执法部门投诉。”这名工
作人员说。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市运管稽查支队江北大队的
相关负责人。据他介绍，如果网约车司机利用欺诈手
段参与运营，将构成非法营运，将被没收违法所得，并
被罚款，甚至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另据悉，市运管稽查部门已开展市场秩序规范专
项整治工作，开展路面稽查，加大对各种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切实维护良好的市场经营秩序。

叫“滴滴”却来了一辆“面的”
有关部门：涉嫌非法营运

收古董丢了四个石墩
一千公斤重啊

本报讯（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张维） 小偷什么
都偷，竟然连撑房柱的、重达500斤的石墩子都不放
过，而且一下子还偷了4个。当然这4个石墩子也不
是普通的石头，而是老房子中的物件，之前已经有买
主出价3万元和房主谈妥了。没想到还没有来得及搬
走，竟被小偷捷足先登。

今年5月份，家住宁海的童先生，在钟公庙街道章
家村一待拆的老房子中，看上了几件老物件，并与房
主人谈妥以10.8万元的价格买下，只等5月13日房屋
拆迁时过来搬走。没想到，5月11日早上7点不到，童
先生就接到了工人的电话，他购买的老物件中有4个
石墩子不见了。

一开始童先生还不敢相信，因为这4个石墩子上
面还撑着房柱，而且每个石墩重达500斤，哪能这么
容易被偷？童先生再三确认4个石墩子全被偷了，这
才火急火燎地赶过来。童先生花的近11万元中，光这
4个石墩就占3万元，不得不说小偷挺有“眼力”。

当童先生赶到现场时，发现只剩下4根石柱空悬，
底下的石墩子已经被移走了，他立即向钟公庙派出所
报了警。

钟公庙派出所出警后，通过调取周边监控，很快
锁定了一辆农用三轮车，并于当晚将王某为首的5名
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据王某交代，其从同案犯刘某口中得知，该老宅
中的物件被人以大价钱买走了，就动了“截胡”的心
思。他找到一位奉化买家，谎称承包了该老宅的拆迁
工作，让奉化买家出价，后于当晚凌晨1时许，伙同4
名同伙将4个石墩子偷走。然后，以2万元的总价卖
给了奉化买家。没想到，他们拿着赃款聚在王某家打
算分赃时，就被找上门的民警一网打尽。

目前，被盗的4个石墩子已经被警方追回，王某等
人因盗窃被警方处以刑事拘留。

严勇杰 绘


